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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隆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（一） 预计情况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
预计 2024 年发

生金额 

2023年年初至

披露日与关联方

实际发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

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

购买原材料、

燃料和动力、

接受劳务 

向关联方购买劳

务 
4,000,000.00 490,300.46 

计划 2024 年调整产品结

构，增加废铝破碎料产

能，劳务需求亦将增加 

出售产品、商

品、提供劳务 

向关联方出售产

品，提供劳务 
55,000,000.00 0.00 

业务发展需要，拓展销售

渠道 

委托关联方销

售产品、商品 
        

接受关联方委

托代为销售其

产品、商品 

        

其他 
向关联方购买运

输服务 
5,000,000.00 1,710,721.12 

预计 2024 年增加产能，

运输服务需求亦将增加 

合计 - 64,000,000.00 2,201,021.58 - 

 

 

（二） 基本情况 

1. 预计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1） 公司计划在 2024 年调整产品结构，增加废铝破碎料产能，为满足公司对生

产人员的临时需求，预计 2024 年向关联方朝阳议通金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购买劳务不

超过 400万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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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预计 2024 年拟向关联方朝阳议通金属再生资源

有限公司出售产品、提供劳务合计不超过 500万元；向关联方鞍钢废钢资源（鞍山）有

限公司出售产品不超过 5000万元； 

（3） 公司计划 2024年增加产能，为保证生产物料正常周转，预计 2024年拟向关

联方朝阳安通物流有限公司购买运输服务不超过 500万元。 

2.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1） 朝阳议通金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

住所：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兴中路 117号 8C整座 

注册资本：5000.00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，货物进出口，劳务派遣服

务。一般项目：装卸搬运，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，橡胶制品销售，轮

胎销售，金属材料销售，金属制品销售，金属矿石销售，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庄铁军 

控股股东：庄铁军 

实际控制人：庄铁军 

关联关系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庄铁军持有其 61%股权，属于同一控制人控

制的公司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（2） 鞍钢废钢资源（鞍山）有限公司 

住所：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铁塔街 10乙号 

注册资本：19606.07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废旧钢铁、金属制品的加工、销售、配送；再生资源回收、加工（不含

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、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凯 

控股股东：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

关联关系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庄铁军担任其董事职务，属于实控人担任董

监高的公司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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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朝阳安通物流有限公司 

住所：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边杖子镇边杖子村一组 

注册资本：50.00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一般项目：装卸搬运，国

内货物运输代理，普通货物仓储服务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希武 

控股股东：葛新 

实际控制人：葛新 

关联关系：公司监事会主席葛新持有其 80%股权，属于董监高控制的公司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 

二、 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23年 12月 26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 2024 年日

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审议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本议案涉及关联

交易，关联董事庄铁军、栾贵福回避表决。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 

（二）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 

三、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 定价依据 

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公允定价或市

场定价的原则，具体价格在交易发生时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。 

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况，亦不

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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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在相关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在 2024年度内由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

开展的实际需要签署相关协议。 

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开展业务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对公司运营、业务发展等不会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辽宁隆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 

辽宁隆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年 12月 2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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